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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武区关于促进数据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

为深入贯彻数字中国发展战略，落实“三大关键仗”“三大攻坚

仗”、特别是经济强基提振“关键仗”工作要求，加快培育数据要素

流通平台和市场主体，繁荣数据产业生态，丰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，

创新数据应用场景，建设全省数据产业发展高地，结合区情实际，

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推动数据产业集群建设

围绕江苏数据交易所建设数据产业园，对该园区重要公共服务

平台运营方，经综合评价后给予奖励。鼓励其他园区、街区、楼宇

等平台载体大力推动数据产业集群发展。支持企业做大做强，对于

符合上级总部企业相关政策要求的，按照规定给予相关奖励。

二、支持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

因地制宜推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强工业制造、交通、

医疗、金融、跨境等重点行业领域数据标注，赋能行业模型及垂类

模型。经综合评价，每年评选一批数据标注领军示范企业，每家给

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具有较强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

的数据标注企业按照相关政策给予算力券补贴。对符合条件的小微

数据标注企业，按照规定给予财政贴息。

三、支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

鼓励构建高质量自然语言、多模态等行业数据集和语料库，支

持训练、验证、测试、语料等数据集通过江苏数据交易所挂牌，对

于成功交易的，按数据规模给予每款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开发奖励，

同一主体年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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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布局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

围绕数据产业发展核心需要，鼓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面

向社会布局以可信数据空间、数场、数据元件、数联网、区块链网

络、隐私保护计算平台等为代表的数据流通利用设施，对于其中显

著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，经综合评价后给予奖励。

五、支持数据典型场景应用

支持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在江苏国际数据港组建联合实验

室，重点围绕工业制造、对外贸易、跨境电商、金融、文旅、物流

等领域建设一批行业典型应用场景，并在公共服务平台投入应用。

经综合评价后给予联合实验室奖励。

六、支持数据产品开发和交易

鼓励数据资源机构充分挖掘自身数据资源，开发行业模型或垂

类模型，对于形成数据产品并在江苏数据交易所成功交易的，经综

合评价后给予相关主体奖励。

七、支持人才及团队引进

对于拥有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产业人才

团队，符合条件的给予 50万元项目资助，优先推荐申报国家、省、

市人才计划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综合资助。围绕促进数据产

业发展，持续培养一批中青年骨干人才，对于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，

每人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0 元/月的生活补助。

八、加大信贷支持

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数据产业企业提供专属信贷服务，聚焦数据

产业链开展集中对接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。优化金融服务内容，对

通过“苏科贷”融资的数据企业，提供最高 85%的风险补偿。对开

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数据企业，提供最高 40%、总额最高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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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万元的风险补偿。

九、加大产业基金支持

设立数据产业发展基金，充分发挥省数据产业与平台经济基金、

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专项基金、人才专项基金撬动作用，引导社会

资本、金融机构等投资，支持数据基础设施建设、数据资源有效供

给、数据应用场景拓展等，吸引数据企业集聚，促进数据产业发展。

十、支持举办大型活动和参加大赛

鼓励企业、高校及相关机构开展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数据要素领

域高峰论坛、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，根据其规模、影响力，经综合

评价给予一定奖励。支持数据企业和单位积极参加“数据要素×”

大赛，对获得大赛省级以上奖项的单位，按照获奖级别分别给予一

定奖励。支持积极申报示范场景，对于入选“国家数据局重点联系

示范场景”清单的给予一定奖励。同时对于获得以上荣誉的，优先

推荐业务场景对接、投融资对接等。

十一、附则

1. 本政策所指的产业园、园区、企业、平台等均指在玄武区注

册、运营或纳统的相关主体。

2. 本政策执行期间，与省、市、区级其他支持政策存在重复的，

原则上按照“就高、不重复”执行；有效期内如遇国家、省、市有

关政策调整，则按新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。

3. 本政策自 2025 年 4 月 15 日实施，有效期一年，期间由区数

据局会同区委组织部（区人才办）、区发改委、区科技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。《玄武区关于促进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的支持

政策》（玄政规〔2024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